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
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币

内蒙古自治区生

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

内财税 匚⒛23〕 I3"号

内蒙古自治区财苡厅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生态环境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

关于明确我

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

各盟市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生态环境局、税

务局,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税务局:

根据 《国家计委 财政部 建设部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实行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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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通知》(计价格

匚2002〕 872号 )、 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划

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(财税 匚2021〕 8号 )、 《内蒙古自治区

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生态环境厅 住房城乡建设厅 农牧厅关于

健全和完善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的通知》(内发

改价费字 匚202⊥ 〕485号 )等有关规定,现将我区城镇生活垃圾

处理费有关收费问题明确如下。

一、从 2024年 ⊥月 1日 起,我 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部

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,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。

二、对于⒛2⊥ 年 7月 ⊥日起,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并划

转至税务部门征收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,各地税务、财政、住

建、环卫等部门要在 ⒛23年 12月 31日 前共同做好转为经营服

务性收费后的征管职责衔接和征管资料交接工作,明确城镇生活

垃圾收费主体。自2024年 1月 1日 起,各地税务部门不再征收

以后年度属期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。以前年度形成的欠费,继

续由原征收单位完成清欠。

三、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全面建立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
制度,按照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,测算生活垃圾收集、运

输、处理等各环节成本,制定和调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。

垃圾处理采用特许经营方式的,要符合国家及自治区关于公用事

业特许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。

四、征收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开具税务发票。各盟市、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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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可统筹自有财力和上级相关转移支付资金,根据本地实际研究

出台奖补政策,积极稳妥做好相关工作。

内蒙古 员会

搿 吼
内蒙古

税务局

磅

逸汕m矽

锺苫∴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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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 ∶主动公开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⒛⒛年 H月 7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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